附件2
	福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
2026年计划安排（草案）

	主要经济指标
	单位
	2025年预计完成
	2026年计划安排

	
	
	总量
	比增%
	总量
	比增%

	一、地区生产总值
	亿元
	2030
	6.2
	2151
	6.0

	（一）第一产业增加值
	亿元
	156.3
	4.5
	161.3
	4.0

	（二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
	亿元
	-
	11.0
	-
	9.0

	（三）建筑业增加值
	亿元
	247.6
	3.0
	251.7
	3.0

	（四）第三产业增加值
	亿元
	824.1
	4.0
	899.1
	5.5

	（五）三次产业结构比重
	%
	7.7:51.7:40.6
	7.5:50.7:41.8

	二、节能减排
	
	
	

	（一）二氧化硫排放量
	吨
	完成福州市
下达任务
	完成福州市
下达任务

	（二）化学需氧量
	吨
	
	

	（三）氨氮排放量
	吨
	
	

	（四）氮氧化物排放量
	吨
	
	

	三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
	%
	控制在福州市
下达指标内
	控制在福州市
下达指标内

	四、农业总产值
	亿元
	256.3
	4.5
	266.5
	4.0

	五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
	亿元
	-
	5.0
	-
	5.0

	六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	亿元
	136.5
	3.7
	140.6
	3.0

	七、出口总值(海关口径)
	亿元
	415
	-27
	427
	3.0

	八、实际利用外资额
	万美元
	8876
	-
	8964
	-

	九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	亿元
	641.9
	5.0
	673.9
	5.0

	十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元
	50100
	5.5
	53356
	6.5

	（一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元
	38630
	6.0
	41141
	6.5

	（二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	元
	65100
	4.3
	69331
	6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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